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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清安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

 

一、 拟认定核心员工基本情况 

    华清安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，在

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提名金凯欣、魏腾腾等为公司核心员工》的议案。公司董事会提名金凯

欣、魏腾腾、孙婷婷、李蕊、朱春蓉、曹蒙、张成、刘雷明共 8名员工为公司核

心员工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二条“核心员工的认定，应当

由公司董事会提名，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，由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，

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”之规定，公司向全体员工公示并征求意见，从 2023 年 6

月 1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7 日，公司员工对上述核心员工的认定如有任何异议，

应于公示期间内以书面形式提出。 

公示期结束后，公司将召开监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，分别审议《关于提名金

凯欣、魏腾腾等为公司核心员工》的议案，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将于 2023 年 6

月 28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。 

二、 备查文件 

《华清安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《华清安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 

 

华清安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6月 13 日 


